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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部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族区域自治法 （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的决定》修正）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民族

自治地方的建立和自治机关的组成 第三章 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第四章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五章 民族自

治地方内的民族关系 第六章 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 第七章 附

则 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 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

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民族区

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

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

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发挥各族人民

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

关系，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和全国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今后，继续坚持和完

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这一制度在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实践证明，坚持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必须切实保障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

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必须大量培养少数民族的各级干部、

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民族自治地方必须发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精神，努力发展本地方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

国家建设作出贡献；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努

力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维护民族团

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

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民族自治地方的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

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改革开

放，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社会主义

民主与法制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速民族自

治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建设团结、繁荣的民族自治地方

，为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

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

治法》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 第

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 第二条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

域自治。 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 各民

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三条 民

族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自治机关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

机关。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

四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

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和本法以及其他法律规



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

的法律、政策。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

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第五条 民族自治地方

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

的遵守和执行。 第六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领导各族人

民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

机关根据本地方的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

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

建设事业的发展。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

导下，从实际出发，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发展

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各民族的物质生活水平。 民族自治地

方的自治机关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建设具有民

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断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社会主

义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 第七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

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

各项任务。 第八条 上级国家机关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

关行使自治权，并且依据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努力

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九条 上级

国家机关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

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

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第十

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

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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